德旺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工作制度

一、监督立项制度。居务监督委员会可根据上级党工委、办事处、纪工委下达的指令性监督任务予以立项，也可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工作需要自主立项。根据立项，制定监督计划。

二、定期报告制度。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会议，每年至少向党员大会和居民代表大会报告一次工作，每半年向办事处纪工委和社区党组织报告一次工作，重要工作随时报告。

三、集体决策制度。居务监督委员会开展工作实行集体参与、集体研究、集体审核、集体决定。明确分工，主任负责签署监督意见，一名委员负责印章管理，一名委员负责做好记录，名司其职，各负其责。

四、工作通报制度。居务监督委员会对每项居务工作开展监督，都要向社区党组织报告，向居民委员会通报。开展监督情况及监督结果要有书面材料，并存档。

